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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6-032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公司”）于 2026年

4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6】0642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接到《工作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工作函》中提

到的问题进行回复，现将具体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26年 4月 16日，公司披露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前期公司参投的南昌沪旭

钢铁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昌沪旭”）已与控股股东江西

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分别出资 85 亿元、5亿元成立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铁企投”）。近期，钢铁企投

与宋德安、戴玲英、童秀云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钢铁企投拟以 24.5 亿元现金

取得云南德胜物流有限公司、云南德胜钒钛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德胜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四川恒大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标的公司”）的控制权。

问题一、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及下属企业将与公司构成同

业竞争，对此，南昌沪旭等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36个月内以符合法律法规的

方式将标的公司装入公司。

请公司：（1）说明在同业竞争解决前，钢铁企投将采取何种措施减少同业竞

争影响以防范损害公司利益，请明确未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施及时间

安排；（2）结合前述情况，分析本次新增同业竞争是否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是否有相关保障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关于同业竞争解决前，钢铁企投将采取何种措施减少同业竞争影响以

防范损害公司利益，以及未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施及时间安排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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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减少同业竞争影响的措施

2023年 7月 10日，南昌沪旭及上海沪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沪旭”）出具《承诺函》，其中：

（1）南昌沪旭承诺：在收购标的尚未完成注入方大特钢前，本基金将积极

推动收购标的规范运作和经营能力的提升，以达到注入方大特钢的标准。在此过

程中，本基金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满足监管机关要求的条件下，履行相关

内外部审批程序后，授予方大特钢对收购标的的托管权限，不会利用控股地位达

成不利于方大特钢利益的交易和安排，确保收购标的持续符合方大特钢主营业务

及战略发展方向。

（2）上海沪旭承诺：在收购标的尚未完成注入方大特钢前，本管理人将充

分发挥管理人职责，积极推动收购标的规范运作和经营能力的提升，以达到注入

方大特钢的标准。在此过程中，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满足监管机关要求的条

件下，本管理人将积极推动并购基金在履行相关内外部审批程序后，授予方大特

钢对收购标的的托管权限，不会利用管理人身份达成不利于方大特钢利益的交易

和安排，推动并购基金确保收购标的持续符合方大特钢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

向。

2、关于未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具体措施及时间安排

（1）南昌沪旭承诺：自并购基金完成对收购标的股权收购后的 36个月内，

在不损害方大特钢和方大特钢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并购基金将以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并履行所需的程序后，将持有的被收购标的股权按公允价格装入方

大特钢。

（2）上海沪旭承诺：自并购基金完成对收购标的股权收购后的 36个月内，

在不损害方大特钢和方大特钢股东利益的情况下，本管理人将积极推动并购基金

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并履行所需的程序后，将持有的被收购标的股权

按公允价格装入方大特钢。

综上所述，在完成标的公司的股权收购后的 36个月内，南昌沪旭及上海沪

旭将积极推动持有的收购标的股权按公允价格装入方大特钢的方式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

目前，钢铁企投对标的公司的收购已完成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标的股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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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质押、工商变更登记申请等程序，公司已开展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的前期

准备工作，后续将系统梳理标的股权注入过程中涉及的合规性、可行性、具体方

式及实施方案等相关问题。公司将依据相关程序要求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调，并在

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推动后续的收购工作。

（二）关于本次新增同业竞争是否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是否有相关保

障措施事项。

1、本次新增同业竞争对公司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1）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长期以来均独立经营，本次钢铁企投收购事项不

改变双方经营状态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长期以来各自独立运营，在业务开展、资产管理、人员

配置及财务核算等方面均保持清晰的边界，未因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而影响各自

的独立决策与市场化运作。本次钢铁企投对标的公司的收购事项，并不直接改变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之间既有的独立经营格局。收购完成后，双方仍将维持现有

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及运营管理体系。因此，该收购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双方现有经营状态发生变更。

（2）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销售区域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云南德胜钒钛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为标的公司中的

两个核心主体，分别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市、四川省乐山市，主要生

产“德威”牌含钒抗震钢筋，产品主要销往四川、云南、重庆等西南地区，重点

城市为昆明、成都等；公司的建筑钢材产品主要销往江西省内（南昌、丰城、樟

树、高安、抚州、上饶、赣州、九江、景德镇等），部分销往省外湖北、江苏、

浙江等区域；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主要销售区域与公司建筑钢材的主要销售区域

不存在重合，在产品销售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2、相关保障措施

在实质性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即标的公司注入公司）前，综合前述承诺及实

际情形，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将继续在业务方面保持独立性，同时积极推动标的

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进程，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标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须履行相应的决策及审核程序，标的公司的后续股权

注入事宜，涉及交易双方、有权机关的审批或备案、标的公司注入的合规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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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方案的论证与设计等多个环节，涵盖程序履行、相关方决策及审核等复

杂问题。上述交易能否最终完成、标的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的具体时间及结果，均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问题二、本次交易涉及额外价款支付条款。以 2025年 9月 30日为审计基准

日，对于专项清单所列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若标的公司实际收回应收款及

长期股权投资金额累计超过审计基准日的账面净额，钢铁企投拟将回拨金额作

为额外价款支付给交易对手方。其中，单笔回拨金额以相关资产单笔实际回款金

额与基准日对应账面净额之差额的 51%计算。

请公司：（1）列示专项清单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清单所列资产的原值、

减值情况、欠款方（或被投资方）名称、交易背景、回拨期限以及结合目前回款

情况计算出的回拨金额；（2）结合本次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展情况、审计评估过程，

说明设置额外价款支付条款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相关条款的设置是否有损

公司利益；（3）请你公司查询并核实交易对手方的基本信息，说明交易对手方是

否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关系。除

已披露的交易条款外，前述主体是否与交易对手方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

（一）关于列示专项清单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清单所列资产的原值、

减值情况、欠款方（或被投资方）名称、交易背景、回拨期限以及结合目前回款

情况计算出的回拨金额事项；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专项清单中的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合计账面原

值 164,935.60万元，计提减值 48,040.82万元，减值后净值 116,894.78万元，2025

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4月 20日期间，回款 3,000万元，应计提的回拨金额为

1,392.71万元，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类别 基准日原值 计提减值 减值后净值 回款情况 回拨金额

1 应收款项 62,330.73 31,296.41 31,034.32 3,000.00 1,392.71

2 长期股权投资 102,604.87 16,744.41 85,860.46 0 0

合计 164,935.60 48,040.82 116,894.78 3,000.00 1,3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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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专项清单中的应收款项主要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回款、回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收款方名

称
欠款方名称 交易背景

基准日原

值

计提减

值

减值后净

值
回拨起止期限

回款情

况

回拨金

额

1

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

乐山市沙湾区承

发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四川德胜集团

钒钛有限公司向乐山市沙湾区承发

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

23,210.18 18,700.64 4,509.54 2025/10/1-2030/3/31 0 0

2
乐山市沙湾区财

政局
应收 2020 年的搬迁补偿款 2,000.00 2,000.00 0 2025/10/1-2028/3/31 2,000.00 1,020.00

3
乐山市沙湾区铜

河资源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

2022年，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

司向乐山市沙湾区铜河资源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1,700.00 1,430.81 269.19 2025/10/1-2028/3/31 1,000.00 372.71

4
乐山市沙湾区自

然资源局

应收 2018 年的土地收储金及补偿

款
1,418.81 1,418.81 0 2025/10/1-2028/3/31 0 0

5
乐山市沙湾区沙

湾镇人民政府

应收 2021年至 2024 年的征地搬迁

垫款及补偿金等
518.83 328.76 190.07 2025/10/1-2028/3/31 0 0

6
云南德胜

钒钛新材

料有限公

司

禄丰县人民政府

应收 2025 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补助、节能减排项目、项目用地场

平补助资金等

23,339.23 5,253.27 18,085.96 2025/10/1-2028/3/31 0 0

7
禄丰产业园区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应收 2023 年的借款及土地使用权

转让款
4,399.72 1,462.13 2,937.59 2025/10/1-2028/3/31 0 0

8
渝农商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 2024 年的融资租赁合同押金 1,743.97 529.99 1,213.98 2025/10/1-2028/3/3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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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川佳业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乐山市生猪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

限合伙）

应收 2025 年的借款 4,000.00 172.00 3,828.00 2025/10/1-2028/3/31 0 0

小计 / / 62,330.73 31,296.41 31,034.32 / 3,000.00 1,392.71

注：上表中个别数据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2、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专项清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回款、回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投资方 被投资方 交易背景 基准日原值 计提减值 减值后净值 回拨起止期限

回款

情况

回拨

金额

1
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至 2020年，四川德胜集团

钒钛有限公司陆续投资入股乐山

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6,120.40 12,559.78 63,560.62 2025/10/1-2028/3/31 0 0

2
海南德胜

恒嘉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德胜海纳中

启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海南德胜恒嘉实业有限

公司出资设立海南德胜海纳中启

实业有限公司，并进一步对儋州

罗牛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增

资。

22,745.85 4,184.63 18,561.22 2025/10/1-2028/3/31 0 0

3
四川德胜

集团钒钛

有限公司

成都积微物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

公司增资入股成都积微物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738.62 0 3,738.62 2025/10/1-2027/3/31 0 0

小计 / / 102,604.87 16,744.41 85,860.46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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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设置额外价款支付条款的原因、合理性，以及相关条款的设置是

否有损公司利益事项；

本次交易设置额外价款支付条款的原因主要是交易双方对标的公司部分资

产价值的认定存在差异，收购方认为：标的公司部分应收款项长期未能收回，部

分长期股权投资的市场价值或归属于投资方的权益低于投资原值，按会计准则应

计提减值准备；被收购方认为：上述部分应收款项大部分为应收机关单位或其所

属企业的款项、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极低，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按投资原值收回的可

能性高，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为平衡交易双方诉求，双方约定在基准日为 2025年 9月 30日计提减值后净

值的基础上，如标的公司实际收回的款项金额超过了减值后的净值，则将上述差

额部分按收购股权的比例即 51%进行回拨，钢铁企投将回拨金额作为额外价款支

付给交易对手方。

上述交易方式及回拨机制的设置，既保障了收购方在当前以相对合理的价格

取得标的公司股权，同时也为被收购方提供了一定的议价空间，可以促进被收购

方推动相关款项的回收；既为被收购方提供了增加收益的可能性，也有利于标的

公司资产价值的提升（相对减值后的净值而言）；虽然钢铁企投需将标的公司实

际收回的款项金额超过审计减值后净额的差额部分的 51%作为回拨金额额外支

付给交易对手方，但上述差额部分也实际增加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钢铁企投应占

标的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也有相应增加，因此，上述相关条款的设置不存在有损公

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查询并核实交易对手方的基本信息，交易对手方是否与公司控股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关系。除已披露的交易

条款外，前述主体是否与交易对手方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事项。

钢铁企投收购标的公司的交易对手方为自然人宋德安、戴玲英、童秀云，经

核查，上述三位自然人未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也

未在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交易对手

方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关系；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属于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关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交易对

手方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8

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关系。除已披露的交易条款外，前述主

体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问题三、公司前期公告显示，南昌沪旭系公司出资 40亿元、关联上市公司

方大炭素出资 45亿元与关联方上海沪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以下简称“上海

沪旭”）共同设立，其中，上海沪旭担任普通合伙人、公司及方大炭素等担任有

限合伙人。

请公司：（1）补充说明南昌沪旭成立以来，相关资金的来源、具体流向、形

成资产及目前状态；（2）结合南昌沪旭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序等，对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第五条，说明公司是否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给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公司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

就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关于南昌沪旭成立以来，相关资金的来源、具体流向、形成资产及目

前状态事项；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南昌沪旭资金流入合计为 9,290,079,152.83 元，相

关资金流入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来源于合伙人的出资款为 9,151,000,000.00

元，具体包括：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出资

4,500,000,000.00元、方大特钢出资 4,000,000,000.00元、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出资 645,000,000.00元、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鸥贸易”）出资 3,000,000.00 元、上海沪旭出资 3,000,000.00 元；其

二，来源于南昌沪旭存款利息收入为 29,880,691.72 元，其三，来源于钢铁企投

分派的现金红利款 109,198,461.11元。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南昌沪旭资金流出合计为 8,759,046,680.79 元，相

关资金流出的方向分别为：其一，支付对钢铁企投的投资款 8,500,000,000.00元；

其二，向合伙人支付的分红款 116,045,463.80元；其三，向上海沪旭支付的管理

费用142,825,736.99元；其四，向中介机构支付的审计、法律服务等费用175,480.00

元。

截至2026年3月31日，南昌沪旭形成资产的状态为：持有的钢铁企投 94.44%

的股权（对应 85 亿元出资款）以及存放在浙商银行的货币资金 531,032,4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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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南昌沪旭和钢铁企投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主体 金融机构 金额（单位：元）

南昌沪旭 浙商银行 531,032,472.04

钢铁企投

北京银行 800,921,613.88

赣州银行 80,000,000.00

工商银行 1,470,000,000.00

光大银行 500,000,000.00

广发银行 290,000,000.00

哈尔滨银行 100,336,202.69

江西银行 200,443,333.33

九江银行 2,659,257,374.73

辽沈银行 154,622,896.53

浦发银行 350,960,000.00

兴业银行 1,071,263,607.93

浙商银行 630,000,000.00

中国银行 150,000,000.00

中信银行 400,000,000.00

小计 8,857,805,029.09

合计 9,388,837,501.13

（二）关于结合南昌沪旭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序等，对照《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8号》第五条，公司是否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使用、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就问题（2）发

表明确意见事项。

1、关于南昌沪旭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序

南昌沪旭按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模式，主要围绕钢铁产业进行股权投

资，由上海沪旭担任基金管理人；南昌沪旭合伙人会议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

例行使表决权，按实缴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收益分配。

在投资决策程序上，南昌沪旭分两层架构：

第一层架构为“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共5名，由方大特钢、方大炭

素各委派2名委员，阳光人寿委派1名委员组成。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对合伙企业

拟开展的以下类型的关联交易或利益冲突事项应当提交咨询委员会审议，且未经

咨询委员会表决同意，合伙企业不得开展以下类型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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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合伙企业与管理人、合伙人、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同一实际控制

人下的其他管理人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者与上述主体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

关联方发生的交易行为；

②合伙企业向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关键人士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为第一大

股东/合伙人/权益持有人的企业进行投资；

③合伙企业向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关键人士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的企业进

行投资；

④合伙企业拟投资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直接控股的实体或执行事务

合伙人尽其合理商业努力已了解到的有限合伙人实际控制的实体。

咨询委员会会议须经有表决权的全体委员出席（无论亲自出席或者授权代表

出席）方能举行，除涉及合伙企业向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关键人士及/或其各

自关联方、关联基金（指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关键人士及/或其各自关联方组

建并管理的投资载体）出售投资项目，需经有表决权的全体与会委员一致同意方

能通过之外，其他提交咨询委员会审议的事项，需经过有表决权的全体与会委员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能通过。

第二层架构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共 5名，执行事务

合伙人上海沪旭委派 2名，有限合伙人方大特钢、方大炭素、海鸥贸易各委派 1

名（共 3名）；投资决策委员会设召集人或主任 1人，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的

委员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职责为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最高决策机构，除另有

规定外，基金与投资有关的重大事项均应纳入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包括但不限

于基金的投资项目、投资方式、资金用途、资金额度、投资时间、投资期限、退

出方式、收益率等。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须经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

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2、关于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第五条，对公司是否直接或间接

提供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说

明

（1）南昌沪旭除支付对钢铁企投的投资款、中介机构服务费、日常基金管

理费以及向合伙人分红外，无其他资金流出，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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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昌沪旭对收到的合伙人出资款存放于在商业银行开立的托管账户，

资金使用需严格遵守合伙协议、托管协议及私募基金监管规则，管理人无法挪用、

截留或划转资金至自身或其他关联方使用；南昌沪旭的资金一部分存放在银行，

另一部分用于支付对钢铁企投的投资款，在钢铁企投对标的公司收购前，上述投

资款均存放在银行，不存在“有偿或者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含委托贷款）给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3）结合上述南昌沪旭的出资结构、管理模式和投资决策程序，公司以出

资份额承担风险享受收益，不存在将资金交由关联方支配的情形；南昌沪旭为独

立的合伙企业主体，不是“受托管理资金”的载体，公司对南昌沪旭的投资不属

于委托投资关系。南昌沪旭为公司与关联方及外部投资者共同出资、共同参与决

策的合伙企业，公司不存在“委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

活动”的情形。

（4）南昌沪旭主要围绕钢铁产业进行股权投资，除对钢铁企投的投资外，

未开展其他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或贸易业务，同时结合上述资金流出情况，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以及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或者明显有悖商业逻辑情况下以采购款、资产

转让款、预付款等方式提供资金”的情形。

（5）结合上述南昌沪旭的资金投向、存放及流出情况，不存在“代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的情形。

综合上述情形，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

用、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及外部投资者

共同出资设立南昌沪旭并共同参与其投资决策投资，南昌沪旭主要围绕钢铁产业

进行股权投资，除对钢铁企投的投资外，未开展其他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或贸易业

务，南昌沪旭收到的出资款及钢铁企投的投资均存放在银行，资金流出和支出也

是日常管理所需，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构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经核查，结合南昌沪旭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

序及资金流向，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第五条规定，本所未发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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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钢存在直接或间接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使用的情形，亦未发现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方大特钢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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